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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洪佳佳 通讯员 朱
建）近日，海南省完成公益林保险理赔
结案工作，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将
1.39亿元保险赔付金额支付到13家林
业单位，用于“摩羯”台风灾害后公益
林的抚育和补植补造。

2024 年，海南遭遇超强台风“摩
羯”袭击后，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紧
急调动理赔人员第一时间对接各市县
林业局，深入灾区查勘定损，运用人保
耘智保 APP、无人机飞拍查勘和卫星
遥感监测评估分析等技术手段加快灾
情核查，按照“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
理预赔”的原则，先期紧急向海南省岛
东林场、海口市林业局、文昌市林业局
及海南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站预付赔款1.02亿元。

近年来，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
通过全省公益林信息采集的方式，清
晰界定林业各单位公益林地块边界，
将高精度矢量图技术应用到查勘理赔
工作，并借助卫星遥感和地理空间技
术对受灾地块和承保地块进行空间叠
加分析，提升理赔效率。

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将积极探索国家公园和
湿地公园保险，助力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因地制宜发展苗木保险、
林下经济保险、经济林保险等，健全现
代林业金融服务体系，全力支持海南

“向绿图强”。

1.39亿元保险赔付
助力海南公益林

补植补造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鹏云）记者从2
月25日召开的“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十九场）上获
悉，海南运用财政补助、融资担保、政府
投资基金等多种政策工具，支持助力企
业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发展。

一是通过财政补助引导企业加大
科技创新。近年来，海南省聚焦建设重
大科技平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出台
一系列财政奖补政策，支持海南省科技
企业发展壮大。对企业新获批的全国
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设计中心等，给
予最高 500 万元财政奖励；对规上企业
牵头建设的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公共服
务平台，给予最高500万元财政奖励；对
规上企业按照年度研发经费增量的30%
给予最高200万元财政奖励。2024年12

月11日海南正式印发实施的《进一步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改革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在原有政
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财政补助力度，
强化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保障。推
行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对规上企业自
主立项科研项目分档给予最高100万元
经费支持；对企业年度新增科研项目经
费 3000 万元以上的，最高给予 500 万元
经费支持；将每家企业使用科技创新券
的年度累计额从 50 万元提高到 200 万
元；对领军人才、技术骨干给予持续稳
定科研经费支持。

二是采用风险分担和补偿支持企
业研发创新。2020年以来，海南省设立
了“琼科贷”风险补偿金，通过构建国家
融担基金、海南省融担基金和其他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三级分险模式，激发金

融机构向科创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截
至2024年底，“琼科贷”风险补偿金资金
池总规模达8000万元，累计放款217次，
发放贷款 8.72 亿元，财政资金放大倍数
近 11 倍。为进一步提高对科技创新企
业的风险分担和补偿力度，此次《若干
措施》在原有业务模式的基础上，将支
持范围由原来的 1700 余家扩大至国家
和省部委认定的 2400 余家各类科技型
企业，同时进一步提高贷款金额，将单
笔贷款金额上限由原来的 1000 万元提
高到3000万元，进一步提升财政支持政
策效能。

三是成立政府投资基金精准支持
重点科技企业。2022年以来，为增强海
南自贸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发挥
财政资金杠杆引导作用，海南省级财政
先后出资设立了两只政府投资母基金，

一只是规模100亿元的海南自贸港建设
投资基金，一只是首期规模10亿元的海
南自贸港创新投资基金。这两只基金
中，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主要支持
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重点园区发展和
重大项目建设；海南自贸港创新投资基
金主要支持海南省种子期、初创期和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两只基
金错位发展、相互补充，可为海南省优
质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
的金融支持，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海
南自贸港现代产业建设项目。为更好
地发挥绩效激励约束作用，《若干措施》
对政府投资基金的考核评价机制提出
了进一步完善要求，根据基金运行的不
同阶段，科学制定绩效考核指标，引导
基金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上发挥更大作用。

海南推出多种政策工具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鹏云）2 月 25
日“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第二十九场）——《进一步强化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改革若干措施》
专场在海口举行。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海南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改革若干措施》（以下称《若干措
施》）已于2024年12月11日正式印发实
施，从七个方面28条改革措施，提升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一是全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

用，围绕技术创新决策主体、研发投入主
体、科研组织实施主体、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主体不同维度提出4条措施。

二是全方位加强科技企业引导培
育，从建立机制、完善体系、强化招引和
国企创新激励等方面提出4条措施。

三是深化企业科技创新管理改革，

提出健全项目管理体系、完善立项评审
方式、健全评价奖励机制、加强创新人才
引育、深化体制改革5条措施。

四是支持企业聚合高质量创新要
素，提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
发展、支持企业主导产学研融通创新、支
持重点园区引进国际创新资源、鼓励人
才双向流动等4条措施。

五是优化企业科技创新生态，提出

强化平台支持、用活创新券、加大科技金
融产品创新、改进政府投资基金考核评
价4条措施。

六是健全符合创新规律的监管制
度，提出包容审慎监管、容错免责、投资
基金尽职免责、信用管理应用4条措施。

七是强化组织领导，包括加强党的
领导、强化协调统筹、改进企业服务等3
条措施。

海南提出28条改革措施提升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本报讯（记者 郭静瑜）近日，上
海交通大学海洋工程团队依托其海
南研究院在三亚崖州湾近海试验场
成功完成首批次海洋装备实海试
验，对海洋环境监测仪器、海底采矿
车样机、水面无人船等多类型海洋
装备进行了全面测试。此次海试任
务的成功完成，标志着三亚崖州湾
近海试验场建设已初见成效，开始
具备海洋动力环境长期监测、海洋
智能装备作业实时测试等实海试验
能力。

三亚崖州湾近海试验场建设由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支持，上
海交通大学海洋工程团队主持承
担。自 2019 年起，三亚崖州湾近海
试验场开始规划建设，并于2025年1
月建成海上测试平台与岸基测控
站。该海上试验场距离三亚崖州湾
海岸线 20 余公里，可开展海洋资源
开发装备、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海
洋环境科学仪器、海洋测试设备等
各类海洋装备实海试验，为我国海
洋科学研究与海洋装备创新研发提
供有力支撑。

在本次海试过程中，上海交通大
学海洋工程团队经过多日、多航次连

续作业，先后完成了海洋风浪流动力
环境观测、海洋智能装备功能测试、
水下装备精确定位导航、海底环境扰
动监测等试验任务。海试全过程中，
海上试验区数据与视频信号实时、远
程传输至岸基测控站，实现了海陆间
信息互联互通。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工程团队有

关负责人表示，海试任务的成功完
成，全面验证了三亚崖州湾近海试验
场具备开展海洋动力环境实时观测，
以及在水面、水下和海底的立体海上
试验区开展海洋装备测试等实海试
验能力，标志着试验场建设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海上
试验基地。

三亚崖州湾近海试验场具备实海试验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工程团队在三亚崖州湾近海试验
场进行实验作业。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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